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询价函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
检测服务采购项目询价函
各供应商：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拟采购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预算10万元，本项目报费率，投标报价费率不能超出100%。现诚意邀请贵公司对“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进行报价，报价超出采购预算的，视为无效。
一、采购需求
（一）需求内容 
1.收费标准：按照辽宁省物价标准进行收费。
2.结算的价格：我方按照第1条规定的收费标准*中标费率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检测服务费。

3.业务量的统计及结算：以我方LIMS系统项目检测清单或外送样本登记收录为准。成交供应商按月统计当月检测项目及送检样本数量，报送至我方且需我方书面确认。如我方有异议，成交供应商应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
4.成交供应商向我方提供检测服务的具体流程包括：标本收取、报告和其他凭证的交接、检测项目临时变化等等。
5.成交供应商向我方提供临床医学检验项目服务时，成交供应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被检测标本的检测结果真实，按照医学检验质量控制要求保障数据准确。即保证按国家检验技术规范进行标本检测，并对样本的检验结果承担全部责任。
6.成交供应商须按照我方要求提供合格的采样所需采血管等各类耗材，并将相关资质材料复印件交于我方备案。
7.成交供应商能够配备专门的物流团队，负责到我方指定地点收取标本。
8.成交供应商在收取标本时，负责对标本的完好性、标识清晰度、标识准确性等进行检查，若有不符合标准的送检标本需书面说明情况经科室负责人同意后方可拒收。
9. 成交供应商承担的分析前质控其中包括样本的标识、预处理和存储和运输。其中包括样品标识的清晰、唯一、正确。运送样品时应按照有关规定严密包装，样品运输时符合国家生物安全规定等。
10.成交供应商转运标本时须提供全程冷链运输（冷藏4-8℃），有温控记录，并可以实时追踪标本运输状态。所发生费用全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11.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对于我方所提供标本的相关信息负有保密责任。在未经我方同意或授权前提下，成交供应商不得向我方检测科室、医务科、临床科室工作人员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泄露被委托检测的项目、检测的内容、检测的结果等。
12.成交供应商收取标本后，应对标本负责，若标本丢失、损坏或报告错误、漏检、室内质控、室间质评不达标等原因引起的纠纷经相关部门鉴定后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
13. 成交供应商承担分析阶段质量控制，成交供应商保证按国家检测规范进行操作，向我方提供高质量的检测项目服务，成交供应商具有实施完善的实验室室内和室间质评程序。
14.成交供应商承担分析后质控，即根据最新检测结果确认原则进行结果的审核和发出，并由外勤人员送至我方。

15.如成交供应商的检测项目收费标准、报告时间等事项发生更改时，应及时通知我方。
16.成交供应商在检测结果达到危急值报告范围时，实验室工作人员应立即复查。确认后立即通知我方检验科工作人员。
17.成交供应商配备专门的物流团队，负责派专职人员每周6次进行样本接收、冷链转运，样品运输符合国家生物安全规定要求。
18.报告发送：样本采集后3个工作日发送报告，特殊项目加急处理。
19.标本保存：成交供应商应当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对样本自发放报告之日起进行保存，医学检测原始样本保存7天，病理原始组织保存10天，阳性涂片保存10年，病理切片、蜡块永久保存。在保存期满后，成交供应商应将检测标本予以销毁，如成交供应商未将检测标本予以销毁，由此而导致的一切后果应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20.由于样本本身特性不能达到此保存期限的，或按此期限进行样本保存无意义时，不适用于上条
21.如因成交供应商检测结果错误导致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产生医疗争议，由此而导致的一切责任均应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医疗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涉及诉讼，即使存在医疗机构承担一定责任或连带责任的可能，最终责任也应由成交供应商无条件全部承担。
22.成交供应商承担由于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标本损坏和丢失的责任。
23.价格及费用收取方式：检测项目价格按照辽宁省物价局统一收费标准收取，遇政府对价格进行调整，双方将按政府制定的新价格执行，由医疗机构负责收取检测费用；
24.结合成交供应商检验机构能力和专业特长，我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在服务有效期内与成交供应商协商增加检测服务项目，如所需检测项目未列入表内，可参照辽宁省物价收费标准的中标费率执行。
25.成交供应商不定期为采购人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指导、科研支持、学术培训及交流。
（二）具体检查项目清单：
	序号
	名  称
	物价收费项目名称
	医保收费（元）
	组套次数
	预算单价（元）
	报告周期

	1
	25羟维生素D检测
	血清维生素测定（维生素D）（液相串联质谱法）
	100
	1
	100
	3工作日

	2
	维生素A检测
	血清维生素测定（维生素A）（液相串联质谱法）
	100
	1
	100
	3工作日

	3
	维生素E检测
	血清维生素测定（维生素E）（液相串联质谱法）
	100
	1
	100
	3工作日

	4
	罕见病检测/代谢紊乱筛查
	遗传代谢病筛查（串联质谱法）
	240
	1
	240
	10工作日

	5
	同型半胱氨酸代谢通路相关物质测定
	血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色谱法）
	90
	1
	96
	3工作日

	
	
	血清各类氨基酸测定
	3
	1
	
	3工作日

	
	
	血清各类氨基酸测定
	3
	1
	
	3工作日

	6
	胆酸谱测定
	胆酸测定
	9.1
	20
	182
	3工作日

	7
	丙型肝炎RNA测定
	丙型肝炎RNA测定（RNA定量）
	140
	1
	140
	7工作日

	8
	血清转铁蛋白测定TRF
	血清转铁蛋白测定（散射比浊法）
	18.5
	1
	18.5
	2工作日

	9
	抗缪勒氏管激素（AMH）检测
	抗缪勒氏管激素（AMH）检测
	260
	1
	260
	2工作日

	10
	抗乙酰胆碱受体抗体检测
	抗乙酰胆碱受体抗体测定（各种免疫学方法）
	55
	1
	55
	周六前送检下周日出

	11
	抗心磷脂抗体测定（ACA）（IgG）
	抗心磷脂抗体测定(ACA)（IgG）
	60
	1
	60
	4工作日

	12
	抗精子抗体检测
	抗精子抗体测定（各种免疫学方法）
	55
	1
	55
	4工作日

	13
	丙戊酸血药浓度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荧光偏振法）
	90
	1
	90
	3工作日

	14
	卡马西平血药浓度
	
	90
	1
	90
	3工作日

	15
	奥卡西平代谢产物血药浓度
	
	90
	1
	90
	3工作日

	16
	苯妥英钠血药浓度
	
	90
	1
	90
	5工作日

	17
	苯巴比妥血药浓度
	
	90
	1
	90
	5工作日

	18
	甲氨蝶呤血药浓度
	
	90
	1
	90
	2工作日

	19
	万古霉素血药浓度
	
	90
	1
	90
	4工作日

	20
	他克莫司血药浓度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他克莫司测定）
	270
	1
	270
	2工作日

	21
	环孢素A血药浓度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环孢素A测定）
	215
	1
	215
	2工作日

	22
	细胞因子
	各种白介素测定（各种免疫学方法）
	55
	5
	399
	2工作日

	
	
	干扰素测定（各种免疫学方法）
	64
	1
	
	

	
	
	肿瘤坏死因子测定（TNF）（化学发光法）
	60
	1
	
	

	23
	维生素K2测定
	血清维生素测定（维生素K）（液相串联质谱法）
	100
	1
	100
	4工作日

	24
	人免疫球蛋白E测定（发光法）
	总IgE测定（发光法）
	55
	1
	55
	24小时

	25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CCP抗体)测定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CCP抗体）测定
	83
	1
	83
	2工作日

	26
	维生素B12测定
	血清维生素测定（维生素B）
	30
	1
	30
	2工作日

	27
	叶酸测定
	叶酸测定（各种免疫学方法）
	46
	1
	46
	2工作日

	28
	风疹病毒抗体测定（IgG）
	风疹病毒抗体测定（IgG）（化学发光法）
	55
	1
	55
	4工作日

	29
	风疹病毒抗体测定（IgM）
	风疹病毒抗体测定（IgM）（化学发光法）
	55
	1
	55
	4工作日

	30
	弓形体抗体测定（IgG）
	弓形体抗体测定（IgG）（化学发光法）
	55
	1
	55
	4工作日

	31
	弓形体抗体测定（IgM）
	弓形体抗体测定（IgM）（化学发光法）
	55
	1
	55
	4工作日

	32
	巨细胞病毒抗体测定（IgG）定量
	巨细胞病毒抗体测定（IgG）（化学发光法）
	55
	1
	55
	4工作日

	33
	巨细胞病毒抗体测定（IgM）定量
	巨细胞病毒抗体测定（IgM）（化学发光法）
	55
	1
	55
	4工作日

	34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Ⅰ型，IgG）定量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Ⅰ型，IgM）（化学发光法）
	55
	1
	55
	2工作日

	35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Ⅰ型，IgM）定量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Ⅰ型，IgG）（化学发光法）
	55
	1
	55
	2工作日

	36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Ⅱ型，IgG）定量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Ⅱ型，IgG）（化学发光法）
	55
	1
	55
	2工作日

	37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Ⅱ型，IgM）定量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Ⅱ型，IgM）（化学发光法）
	55
	1
	55
	2工作日

	38
	补体测定（C3）
	单项补体测定（C3）（各种免疫学方法）
	30
	1
	30
	2工作日

	39
	补体测定（C4）
	单项补体测定（C4）（各种免疫学方法）
	30
	1
	30
	2工作日

	40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IgA）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IgA）（各种免疫学方法）
	18.5
	1
	18.5
	2工作日

	41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IgG）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IgG）（各种免疫学方法）
	18.5
	1
	18.5
	2工作日

	42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IgM）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IgM）（各种免疫学方法）
	18.5
	1
	18.5
	2工作日

	43
	生长激素
	血清生长激素测定（发光法）
	37
	1
	37
	2工作日

	44
	血清铁四项（Fe、TIBC、UIBC、TS）测定
	铁测定（比色法）
	9.1
	1
	27.6
	2工作日

	
	
	血清总铁结合力测定
	18.5
	1
	
	2工作日

	45
	微量元素六项（原子吸收）：钙、镁、铁、锌、铜、铅
	钙测定（比色法）
	3.7
	1
	76.5
	2工作日

	
	
	镁测定（比色法）
	3.7
	1
	
	

	
	
	铁测定（比色法）
	9.1
	1
	
	

	
	
	微量元素测定(锌)
	18.5
	1
	
	

	
	
	微量元素测定(铜)
	18.5
	1
	
	

	
	
	全血铅测定
	23
	1
	
	

	46
	微量元素10项（ICP-MS，血清）：钙、镁、铁、锌、铜、硒、碘、汞、锰、锂
	钙测定（比色法）
	3.7
	1
	146
	4工作日

	
	
	镁测定（比色法）
	3.7
	1
	
	

	
	
	铁测定（比色法）
	9.1
	1
	
	

	
	
	微量元素测定(锌)
	18.5
	1
	
	

	
	
	微量元素测定(铜)
	18.5
	1
	
	

	
	
	微量元素测定(硒)
	18.5
	1
	
	

	
	
	微量元素测定(碘)
	18.5
	1
	
	

	
	
	微量元素测定(汞)
	18.5
	1
	
	

	
	
	微量元素测定(锰)
	18.5
	1
	
	

	
	
	微量元素测定(锂)
	18.5
	1
	
	

	47
	维生素B1/B2/B6测定
	血清维生素测定（维生素B）
	30
	1
	30
	4工作日

	48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测定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测定（化学发光法）
	70
	1
	70
	2工作日

	49
	异常凝血酶原（DCP）
	异常凝血酶原测定（化学发光法）
	140
	1
	140
	6工作日

	50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定量检测（HBV DNA）
	乙型肝炎DNA测定（DNA定量）
	100
	1
	100
	2工作日


注：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拓展
二、报价文件报送
若贵公司有意参加此次报价，请将报价文件密封后加盖单位公章，于2025年9月5日8:00前送至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F座215采购办，逾期者视为放弃。
三、报价须知

1.投标人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相关规定。

2.投标文件中应包含《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报价表》（附件1）、《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响应表》（附件2）、《信用承诺书》（附件3）、营业执照等材料。
3.未响应“★”的条款的投标文件视为无效文件。

★4.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1）供应商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检测机构；（2）供应商须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营业执照》；（3）供应商限本市独立设置的第三方医疗机构。
5.投标文件封面须注明投标项目名称、投标单位名称、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投标文件每页须加盖公章并密封完好。

6.投标人参加我方采购项目时，基本资格条件采取“信用承诺制”，投标人提供《信用承诺书》（附件3）即可参加采购活动，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无需再提供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记录、无重大违法记录等证明材料。投标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作出虚假承诺。投标人承诺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投标人须在《信用承诺书》上签字并盖章，一份放入投标文件中，一份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直接交予我方。

投标人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信用承诺书》，若不提供，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将包括但不限于投标人的基础信息、行政许可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等内容打印并盖章，一份放入报价文件中，一份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直接交予我方。
四、确定中标及合同签订

本次采购以满足采购需求且所报折扣最低的原则确定中标单位。

五、付款方式
成交供应商先检测后给予结算，每6个月根据实际检测量核对检测服务费，结算检测费用，双方对检测明细核对无误后，成交供应商3个工作日内向我方开具全款普通增值税发票，我方收到发票后60日内以支票或者电汇形式付款。
六、其它要求
1.服务期限：壹年。在年度预算能保障服务、内容和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双方协商一致，可依据采购结果所签订的合同进行续签，合同累计服务期限（含首次合同）不得超过三年，需一年一签。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具体检测内容以我方实际发生需求为准。
4.开评标时，投标单位法人或授权代表可到开评标现场，对本单位投标文件密封性及我方开标合法合规性进行确认，确认无误后，须在《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开标现场确认表》（附件3）上签字。如因故不能到场，投标单位须填写《关于无法参加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开标的声明函》（简称《声明函》）（附件4），并于接到我方开评标通知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将加盖公章的《声明函》扫描件通过邮件（dlwycgb@126.com）发送至我方联系人，3个工作日内将加盖公章的《声明函》纸质版原件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至我方联系人，逾期发送或未送达《声明函》，则视为投标单位默认投标文件密封性完好且对我方开标合法合规性无异议。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智豪、邵兵捷
联系电话：0411-81880147、0411-81880166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890号，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F座215室
附件：1.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报价表

2.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响应表
3.信用承诺书
4.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开标现场确认表
5.关于无法参加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开标的声明函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2025年9月1日 
附件1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报价表
	序号
	折扣（%）
	备注

	1
	 
	


投标单位（盖章）：

注：

1.本项目报价为整体折扣报价，例如：某投标单位的投标折扣为八折，则折后单价（元）=最高限定供货单价（元）×80%。
2.最终成交价格系用人民币表示，单位：元。价格如有小数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按照四舍五入原则。
附件2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响应表
	序号
	需求
	是否响应
	偏离情况

	1
	检测项目、收费、检测方法与检查项目清单相符。
	
	

	2
	收费标准：按照辽宁省物价标准进行收费。
	
	

	3
	业务量的统计及结算：以我方LIMS系统项目检测清单或外送样本登记收录为准。成交供应商按月统计当月检测项目及送检样本数量，报送至我方且需我方书面确认。如我方有意义，成交供应商应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
	
	

	4
	成交供应商向我方提供检测服务的具体流程包括：标本收取、报告和其他凭证的交接、检测项目临时变化等等。
	
	

	5
	成交供应商向我方提供临床医学检验项目服务时，成交供应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被检测标本的检测结果真实，按照医学检验质量控制要求保障数据准确。即保证按国家检验技术规范进行标本检测，并对样本的检验结果承担全部责任。
	
	

	6
	成交供应商须按照我方要求提供合格的采样所需采血管等各类耗材，并将相关资质材料复印件交于我方备案。
	
	

	7
	成交供应商能够配备专门的物流团队，负责到我方指定地点收取标本。
	
	

	8
	成交供应商在收取标本时，负责对标本的完好性、标识清晰度、标识准确性等进行检查，若有不符合标准的送检标本需书面说明情况经科室负责人同意后方可拒收。
	
	

	9
	成交供应商承担的分析前质控其中包括样本的标识、预处理和存储和运输。其中包括样品标识的清晰、唯一、正确。运送样品时应按照有关规定严密包装，样品运输时符合国家生物安全规定等。
	
	

	10
	成交供应商转运标本时须提供全程冷链运输（冷藏4-8℃），有温控记录，并可以实时追踪标本运输状态。所发生费用全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11
	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对于我方所提供标本的相关信息负有保密责任。在未经我方同意或授权前提下，成交供应商不得向我方检测科室、医务科、临床科室工作人员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泄露被委托检测的项目、检测的内容、检测的结果等。
	
	

	12
	成交供应商收取标本后，应对标本负责，若标本丢失、损坏或报告错误、漏检、室内质控、室间质评不达标等原因引起的纠纷经相关部门鉴定后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
	
	

	13
	成交供应商承担分析阶段质量控制，成交供应商保证按国家检测规范进行操作，向我方提供高质量的检测项目服务，成交供应商具有实施完善的实验室室内和室间质评程序。
	
	

	14
	成交供应商承担分析后质控，即根据最新检测结果确认原则进行结果的审核和发出，并由外勤人员送至我方。
	
	

	15
	如成交供应商的检测项目收费标准、报告时间等事项发生更改时，应及时通知我方。
	
	

	16
	成交供应商在检测结果达到危急值报告范围时，实验室工作人员应立即复查。确认后立即通知我方检验科工作人员。
	
	

	17
	成交供应商配备专门的物流团队，负责派专职人员每周6次进行样本接收、冷链转运，样品运输符合国家生物安全规定要求。
	
	

	18
	报告发送：样本采集后3个工作日发送报告，特殊项目加急处理。
	
	

	19
	标本保存：成交供应商应当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对样本自发放报告之日起进行保存，医学检测原始样本保存7天，病理原始组织保存10天，阳性涂片保存10年，病理切片、蜡块永久保存。在保存期满后，成交供应商应将检测标本予以销毁，如成交供应商未将检测标本予以销毁，由此而导致的一切后果应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20
	由于样本本身特性不能达到此保存期限的，或按此期限进行样本保存无意义时，不适用于上条。
	
	

	21
	如因成交供应商检测结果错误导致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产生医疗争议，由此而导致的一切责任均应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医疗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涉及诉讼，即使存在医疗机构承担一定责任或连带责任的可能，最终责任也应由成交供应商无条件全部承担。
	
	

	22
	成交供应商承担由于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标本损坏和丢失的责任。
	
	

	23
	价格及费用收取方式：检测项目价格按照辽宁省物价局统一收费标准收取，遇政府对价格进行调整，双方将按政府制定的新价格执行，由医疗机构负责收取检测费用；
	
	

	24
	结合成交供应商检验机构能力和专业特长，我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在服务有效期内与成交供应商协商增加检测服务项目，如所需检测项目未列入表内，可参照辽宁省物价收费标准的中标费率执行。
	
	

	25
	成交供应商不定期为采购人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指导、科研支持、学术培训及交流。
	
	

	26
	付款方式：成交供应商先检测后给予结算，每6个月根据实际检测量核对检测服务费，结算检测费用，双方对检测明细核对无误后，成交供应商3个工作日内向我方开具全款普通增值税发票，我方收到发票后60日内以支票或者电汇形式付款。
	
	

	27
	服务期限：壹年。在年度预算能保障服务、内容和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双方协商一致，可依据采购结果所签订的合同进行续签，合同累计服务期限（含首次合同）不得超过三年，需一年一签。
	
	

	★28
	具体检测内容以我方实际发生需求为准。
	
	

	★29
	供应商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检测机构。
	
	

	★30
	供应商须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营业执照》。
	
	

	★31
	供应商限本市独立设置的第三方医疗机构。
	
	


注：（1）是否响应由投标人填写；
（2）偏离说明由投标人填写是否有偏离，如有作出文字说明。
投标单位（盖章）：
日    期：2025年  月  日

附件3

信用承诺书

致：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我单位在参与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采购活动中，自愿作出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规定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我单位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的法律责任。

承诺供应商（公章）：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2025年  月  日
说明：投标单位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书，若不提供，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规定及询价函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附件4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
开标现场确认表
	序号
	投标单位
	投标文件是否密封完好

（是√/否×）
	开标是否合法合规

（是√/否×）
	投标单位法人或

授权代表签字

	
	
	
	
	

	
	
	
	
	

	
	
	
	
	

	
	
	
	
	

	
	
	
	
	


注：本表用于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询价采购项目现场开标前投标文件的密封性及开标合法合规性确认

                                       2025年  月  日
附件5
关于无法参加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
项目开标的声明函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贵院定于2025年  月  日  时  分在机关综合楼（F座）六楼第 三 会议室对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项目进行开评标，我公司因故无法派人到场，我公司郑重声明，对项目开标时投标文件的密封性予以认可，对项目开标过程无异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投标单位（盖章）：

日    期：2025年  月  日
1

